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處理原則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為落實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

體育班招生之考生、陪試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防疫工作，避免疫情擴散，依「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相關防疫規定，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考試及招生試務人員之預防及因應措施  

(一)試務工作人員以接種 COVID-19 疫苗 2 劑且滿 14 天或考前 3 日進行快

篩或 PCR 檢測 陰性證明者優先，且掌握工作人員之健康狀況，如有列為「居

家隔離」或「居家檢疫」或「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被限制不

可外出、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無症狀)」者，不 得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

由其他人員替代。  

(二)試務工作人員進入試區前，自行量測體溫：進入試區前必須量測體溫、手

部清潔消毒；如 不測量者，禁止進入試區；經量測後，額溫高於攝氏 37.5 度

時，再以耳溫複測，於 10 分鐘內複測 2 次，耳溫高於攝氏 38 度為發燒。如確

認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則不得擔任試務工作人

員，並安排由其他人員替代。  

 

三、考生之預防及因應措施  

(一) 報名當日被列管為「居家隔離」或「居家照護(確診者)」者，可委託他人

報名。  

(二) 若報名之後，考試(5 月 14 日)當日或當日前 7天被列管為「居家隔離」

或「居家檢疫」或「居家照護(確診者)」(被限制不可外出、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及無症狀)者，則不得應試，並將列入補考(擇期通知)；若於當日應試中，則中

止應試，考生由招生委員會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措施辦理。本項考

試中止應試之成績不採計，並將列入補考。  

(三) 考試當日提醒：  

1.自我健康管理：考生於考試前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落實肥皂勤洗手、避免

觸摸眼鼻口。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

後要洗手)。  

2.為配合體溫量測等防疫措施，請考生及陪試人員提早到考場，並配戴口罩。 

3.應試時全程配戴口罩：考生應試時應全程配戴口罩，並須配合於監試人員查

驗身分時暫時脫 下或拉下口罩至可辨識面貌程度，查驗後請立即戴好。屢經勸

導仍故意不佩戴口罩或故意不配 合查驗身分者，將依相關規定處置，並該科考

試不予計分。  



4.各項術科測驗應試服裝應以簡樸且盡量避免換裝為原則。  

5.考試當日於考場張貼宣導公告，要求考生應於測驗當日報到時繳交「健康聲

明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切結書」，並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居家

隔離」或「居家檢疫」或「居家照護(確診者)，不得應試。倘有私自參加考試

之情形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依傳染病 防治規定處置，並取消考試資格，若

獲錄取，取消錄取資格。  

6.進入試區前，量測體溫：進入試區前必須配合量測體溫、手部清潔消毒；如

不配合者，禁止 進入試區；經量測後，額溫高於攝氏 37.5 度時，再以耳溫複

測，於 10 分鐘內複測 2次，耳溫高於攝氏 38 度為發燒。如確認發燒、呼吸道

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則不得應試，考生由招生委員會配合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措施辦理，並列入補考。  

7.嚴禁隱匿旅遊史、「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或「居家照護(確診者) (被限

制不可外出、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無症狀)及個人身體症狀，如經查明屬實者，

取消應考資格，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通報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

法」處理。  

8.考生於應試完畢後，考生及陪試人員應盡速離開試場不得逗留。  

 

四、陪試人員之預防及因應措施  

(一)落實防疫工作及減少人潮聚集，除試務人員及考生外，不開放考生親友進

入活動中心內陪試。  

(二)為減少群聚效應，規劃室外休息區或開放空間，應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室

外 1.5 公尺的社交距離，陪試人員不得進入考試試場區域。  

 

五、招生試務場所之預防及因應措施  

(一)術科檢定場地通風與消毒  

1.室內術科檢定場地，考試前以次氯酸水消毒；術科測驗器材事先以酒精消

毒。  

2.室內術科檢定場地，應打開門窗，確保通風良好。  

3.考試結束後，俟考生全數離開考場後，全數以次氯酸水消毒。  

(二)試場規則  

1.執行「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或「居家照護(確診者)者之考生，一律不

得參加考試。 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依相關規定處

置，並取消考試資格，不得異議。  

2.考生於試場內考試期間應全程佩戴口罩，監試委員核對考生資料時，須配合

指示，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識程度，經查驗身分後戴回。屢經勸導仍故

意不佩戴口罩或故意不配合查驗身分者，將依相關規定處置，並該科考試不予

計分。  

3.考生若報名之後，考試(5 月 14 日)當日或當日前 7 天被列管為「居家隔



離」或「居家檢疫」或「居家照護(確診者)」(被限制不可外出、社區監測通報

採檢及無症狀)者，則不得應試；若於當 日應試中，則中止應試，考生由招生

委員會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措施辦理。本項考試中止應試之成績不

採計，並將列入補考。  

4.倘考生發生本計畫未盡事宜，得依其情節提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  

 

六、補考措施招生學校如有考生已完成報名，因考試(5 月 14 日)當日或當日前

7天被列管為「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 或「居家照護(確診者) (被限制不

可外出、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無症狀)，致無法順利完成考試者，應於由本人或

家長或監護人於 111 年 5 月 13 日～5月 14 日早上八點二十分前以傳真方式或

寄 Email 方式向本校提出申請，並由招生學校審核通過後，即可參加補考(函報

市府後通知考生)，為維護該考生權益(詳如補考措施)。  

 

七、其他注意事項及疫情因應措施  

(一)將依本防疫計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以及試場規則辦理招生

考試。  

(二)未宣布停止各招生管道辦理各項試務作業前，乃依照原定日程辦理試務，

如遇緊急狀況將 於網站對外發佈應因措施並通知相關單位。  

(三)其他因應措施，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事宜，另公告辦

理。  

(四)防疫期間，招生考試相關訊息請隨時留意瀏覽本校公告。  

 

八、環境動線規劃：由本校大門進入弘道樓中走廊報到 

 

 


